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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資料 

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 111年度第 3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支用查核評估清單 

111.10.28（星期五）下午 4 時整 

編

號 
受支付團體 

名稱 
查核人 查核評估情形 建議事項 查核評估結果 備註 

1 財團法人臺灣更

生保護會澎湖分

會 

鄭委員寶粟 1. 經查核更保澎湖分會 111

年 7-9 月經費原始憑證，

支用內容包括「即將出監

受刑人入監輔導服務」、

「更生輔導員協助更生保

護業務實施計畫」、「更

生人家庭支持服務方案」

等計畫，所辦計畫均經

111 年 3 月 7 日召開之

111 年度第 1 次緩起訴處

分金暨認罪協商金補助款

審查會會議核定，憑證核

銷內容與核定計畫相符。 

2. 各計畫核定經費(核准補

助總額 533,480 元與執行

情形詳如計畫經費控管表

續列為緩起訴處

分金支付對象。 

同意續列為緩

起訴處分金支

付對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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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本 期 執 行 核 銷 金 額

52,350 元，累計執行數

213,790 元 ， 執 行 率

40.07%。（請參閱書面資

料 1至 5頁） 

2 財團法人犯罪被

害人保護協會臺

灣澎湖分會 

鄭委員寶粟 1. 經查核犯保澎湖分會 111

年第 3 次經費原始憑證，

支用內容包括「訪視慰問

金」、「保護志工協助推

動犯罪被害保護工作」、

「殯葬協助」、「緊急資

助」、「中秋節關懷活動

」、「季節訪視」等計畫

，所辦計畫均經 111 年 3

月 7 日召開之 111 年度第

1 次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

協商金補助款審查會會議

核定，憑證核銷內容與核

定計畫相符。 

2. 各計畫核定經費與執行情

形如該分會計畫結報控管

表 ， 核 准 補 助 總 額

334,153 元，本期執行核

銷金額 54,198 元，累計

續列為緩起訴處

分金支付對象。 

同意續列為緩

起訴處分金支

付對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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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 206,336 元，執行率

61.75%。（請參閱書面資

料 6至 12頁） 

3 澎湖縣榮譽觀護

人協進會 

鄭委員寶粟 1. 經查核澎湖縣榮譽觀護人

協進會 111 年 7-9 月經費

原始憑證，支用內容包括

「訪視約談」、「值班」

、「急難救助」等計畫，

所辦計畫均經 110 年 8 月

10 日召開之 110 年度第 1

次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

商金補助款審查會會議核

定，憑證核銷內容與核定

計畫相符。 

2. 各計畫核定經費(核准補

助總額 231,280 元)與執

行情形詳如計畫經費控管

表，本期執行核銷金額

18,240 元，累計執行數

51,040 元 ， 執 行 率

23.93%。（請參閱書面資

料 13至 17頁） 

續列為緩起訴處

分金支付對象。 

同意續列為緩

起訴處分金支

付對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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